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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工伤管理实施办法更“给力”

三类风险行业赔付各有不同
本报记者 侯海燕 通讯员 陈波

工伤职工住院

每人每天伙食费 10 元

23 日，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了解到，新修改的《办法》，增加
了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以前由单位
支付的工伤职工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转外就医交通、食宿等费用，现在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具体标准由各地政府
确定。

结合泰安市实际情况，泰安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出泰安市工伤
职工住院期间各项补助费用标准。具体
规定为：工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市
内医疗机构就医的，伙食补助标准为每
人每天 10 元，省内每人每天 15 元，省
外每人每天 20 元。其中，伙食补助费仅
限工伤职工本人，工伤职工住院期间需
要陪护的，陪护人员伙食补助费、交通
费、住宿费等按以上标准，由用人单位
据实支付。

经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异地
就医、配置辅助器具所需的交通费(火
车：硬座、硬卧或者二等座；轮船：三等
舱)，由工伤保险基金据实支付。转外就
医食宿费用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 120

元(限两天)。
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

疗工伤保险科负责人介绍，《办法》出台
后，将大大减轻用人单位负担，并大幅
提高工伤职工待遇水平。如工伤职工一
次性医疗补助金，过去由单位支付，现
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保障了工伤职
工及时得到补偿。因工死亡的，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由过去的 48 个月至 60 个
月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调整为
全国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 20 倍。

《办法》调整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支付
渠道，标准也进一步细化。

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
疗工伤保险科工作人员介绍，从业人
员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
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
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最后应由
用人单位偿还。

职工因工致残鉴定为五级、六级、
用人单位难以安排工作，且伤残津贴
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经职工本人提
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全市
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分别
支付职工 22 个月、18 个月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和 36 个月、30 个月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
残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
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时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为基数，支付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具体标准为：七级 13 个
月，八级 10 个月，九级 7 个月，十级 4 个
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具体标准
为：七级 20 个月，八级 16 个月，九级 12

个月，十级 8 个月。
据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所需资金，用人单
位已经参加工伤保险的，前者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后者由用人单位支付；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均由用人单位支付。

因工致残赔付

都有详细标准

据了解，泰安市行政
区域范围内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
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都应当为本单位全部职工
参保，缴纳工伤保险费。

“《工伤管理实施办
法》实施后，将为企业尤其
是职业病危害多发的企业
减轻负担。”泰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工伤

保险科科长魏其高表示，
根据规定，泰安市区范围
内企业行业基准费率，按
各行业用人单位职工工资
总额划定不同比例，一类
风险较小行业为 0 . 5% ，二
类中等风险行业为 1 . 0% ，
三 类 风 险 较 大 行 业 为
2 . 0%。

行业浮动费率为，一
类行业按行业基准费率不
实行浮动；二、三类行业实
行浮动费率，具体办法由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会同财政、卫生、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制定，市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实施。

据悉，按照《工伤保险
风险行业表》，一类企业风
险最小，如银行、证券等金
融行业，另外服务业如广
播、电视、出版等也是一类
行业；二类行业包括部分
制造业，如造纸、机械制造
等；三类行业风险最大，为
石油加工、采矿等行业。

行业风险不同

赔付标准不一

23 日，依据新修
改 的《 工 伤 保 险 条
例》和《山东省贯彻
<工伤保险条例>实
施办法》等规定，泰
安市结合实际出台

《泰安市工伤管理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明确以前
由用人单位支付的
工伤职工住院期间
伙食补助费及转外
就医交通、食宿等费
用，改由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并对补助标
准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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